芒市环境保护局2017年度部门决算

公开补充资料

一、重点绩效评价结果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2017年是芒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得到全面加强的一年，是工作成效最为显著的一年，芒市环境大气和水环境质量呈现“双提升一下降”，既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和地表水达标率“双提升”，空气质量指数（AQI）总体下降。2017年1－12月，芒市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97.31%，较上年同期上升3.2个百分点；勐板河集中式饮用水源地、芒究水库、芒市大河木康断面、瑞丽江嘎中大桥断面水质达标率均为100%，与上年同期持平；芒市大河风平断面水质达标率58.3%，较上年上升33.3个百分点，其中8月为Ⅱ类水质，为5年来最好水质。
（一）严格落实“放管服”政策，有效平衡发展与保护的关系

我局紧紧围绕“廉洁、规范、服务、便民”的服务宗旨，坚持把职能转变落实到“优服务”上，加快推进项目落地。一是简化审批手续。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备案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41号）要求，我局在门户网站设置登记表备案系统，公布操作流程，以方便群众登录自行备案。1-10月，完成网上环评备案265家。二是加快审批速度。将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法定审批时间由60日、30日均压缩为15个工作日，同时加强对环评中介机构的管理，确保审批高效、便捷。1-10月，共完成环评审批项目34个，其中报告书项目7个，报告表项目27个。三是主动服务项目选址。积极配合市政府办、市政府督查室等部门组织的项目选址，对全市40多个项目进行现场踏勘并出具选址意见，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项目和民生项目，提前介入。

（二）明确生态环境年度目标责任，全市工作统筹协调落实

为进一步落实环境保护工作责任，切实解决突出问题，根据《芒市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芒政办发〔2015〕55号）、《芒市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芒政办发〔2016〕144号）和《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环境保护工作责任规定（试行）》等有关文件规定，结合芒市实际，制定印发了《关于印发芒市2017年生态环境提升和保护工作目标任务分解落实方案的通知》（芒办发（2017）59号），从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三个大的方面15项具体措施，全面压实环境保护责任，并且首次将环境保护纳入全市年终综合考评。通过一年的努力，城市污水治理、河长制工作、农业面源污染、环境监察执法、城市扬尘治理等方面的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三）加快推进芒市大河流域治理，重点任务稳步推进

一是治理城市污水。由市住建局继续实施2016年南马河截污项目、南秀河截污项目支管工程，通过收集河道两边生活污水，减轻直排对河道的污染，截至目前已埋设污水管道3.52公里。二是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对芒市大河两侧畜禽及水产养殖、农业面源污染进行集中治理。在水产养殖治理方面，目前市农业局已排查出芒市大河风平大桥断面以上池塘水产养殖28户，面积442亩，果朗河流域芒市糖厂以上至芒里党良村池塘水产养殖72户，面积2268亩。市国土资源局排查出全市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水产、畜禽养殖用地约4641.19亩，其中：挖塘养鱼约3798.19亩，畜禽养殖约843亩。芒市大河风平段面以上干流及支流，主要涉及芒市镇、风平镇（芒市镇约467.1亩、风平镇约3771.79亩），遮放、五岔路、勐戛、三台山、江东、遮放农场也不同程度存在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水产和畜禽养殖现象。市国土资源局已对风平镇党良村和遮放农场五队非法占用基本农田挖塘养鱼，涉嫌破坏农用地案立案调查，目前8起案件已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其他非法养殖清理正在调查中，现已下发《责令整改违法行为通知书》78份，涉及面积1281亩。在农业面源污染方面，市农业局组织召开了化肥减量增效绿肥种植还田技术培训会，制定了《芒市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专项工作方案》，正在组织开展水稻绿色防控项目，投入资金20万元，积极开展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三是开展河道清理整治专项行动。2017年8月以来，在市政府统一部署下，市水利局、市环保局、市农业局、市综合执法局、芒市镇和风平镇等单位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河道清理整治专项行动，清理芒市大河沿河建筑垃圾、生活垃圾130余车，农家肥料堆100余堆；在芒市大河设立村规民约警示牌16块，向沿河居民发放《芒市大河限期拆除及清除告知书》150余份，与沿河居民签订自行拆除、清除承诺书70余份，拆除河道内的瓜棚豆架、农作物围栏200余个，恢复河道50余亩；拆除简易棚11个、简易厕所5个，取缔养鸭场1个；清除设置警示牌26块；查处1起河岸倾倒垃圾案。按照《芒市大河限期拆除及清除告知书》要求，河道内种植的水稻、玉米得到清除，河道原貌全面恢复。四是建立河道保洁机制。市委、市政府下发了《中共芒市委办公室、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分段负责芒市大河城区段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通知》（芒办发〔2015〕17号），将芒市大河城区12公里的河段合理分段，划定为市直各单位及乡镇责任河段，每年组织开展清淤保洁工作，并形成长效机制。五是强化宣传及执法监管工作。2015年3月发布《芒市人民政府关于整治芒市大河河道及周边环境的通告》，城区河道沿河设置通告牌、警示牌，积极营造“保护母亲河，人人有责”的社会舆论氛围，努力提升群众水环境保护意识。加强执法检查巡查工作，严格入河排污口设置、电站生态下泄流量、水功能区的监管，有效清理整治围垦河道、私搭乱建等违法行为。六是芒市大河治理项目稳步推进。芒市大河治理项目规划实施方案，已通过州市专家审核，将按时上报省环保厅组织评审。

（四）以秸秆禁烧为重点，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今年市委、市政府相继印发《芒市2017年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实施方案》（芒办发〔2017〕38号）和《关于进一步做好芒市2017年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的通知》（芒办发〔2017〕103号）两份文件，多次组织召开秸秆禁烧工作会议，安排部署各项工作任务，多措并举狠抓责任落实。一是广泛宣传，提前预警。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横幅、标语、户外宣传广告等形式，大力宣传秸秆禁烧政策以及秸秆还田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提高全民的禁烧意识，营造浓厚的禁烧氛围。二是属地管理，明确责任。各乡镇按照工作职责，成立领导机构、制定方案、出台政策、召开动员大会，对秸秆禁烧及综合利用工作做到早安排、早部署、早落实，层层签订责任书，责任落实到人。三是强化监管，全面巡查。根据划定的重点区域村民小组名单，成立四个巡查组，每组由一名组长带队，坚持每天下午4点至20点巡查，力争全市范围内“不燃一把火、不冒一处烟”。四是强化督查，盯死看牢。成立由市监察局、市委督查室、市政府督查室组成的专题督查组，不定时进行督查，并通报全市工作开展情况，严防脱岗、漏岗、擅离职守等现象。市纪委组成巡查组对各乡镇进行巡查，加大了问责力度。据统计，共设户外宣传532条幅，发放宣传资料13500份，签订责任书300余份，签订《秸秆禁烧保证书》2000余份。出动人员1000余人次，车辆200余车次，发现141个火点，处罚7起，共计罚款14000元。从8月21日至10月12日期间秋收季节的监测数据上看，芒市的空气质量较去年同期相比明显提高，空气质量指数AQI下降了13%，平均值由41.4降为36，空气质量指数级别均为Ⅰ级优。

（  五）加强污染减排前期工作，严控污染物排放总量

一是认真总结2016年度减排工作，深入剖析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重点，我市2016年度减排工作已顺利通过环保部审定，2017年2月通过州人民政府的考核，目前考核结果尚未反馈；二是结合我市实际情况，严格筛选2017年度省级减排重点项目；三是实施污水处理厂月报调度制度，共上报报表9份，随时掌握污水处理厂减排情况和运行情况；四是认真开展“国控”企业自行监测工作，指导、督促“国控”企业编制自行监测方案，审核监测数据和年度报告，并在企业网站和云南省国控企业自行监测信息发布系统公开信息，同时根据要求在我局网站公开我市“国控”企业自行监测情况，接受公众监督，2017年1－8月，“国控企业”自行监测数据公布率100%；五是核定德宏华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华江·水岸星城二期、芒市国发木材加工厂等17个项目COD、NH3-N、SO2和NOx年排放量分别为49.34吨、4.30吨、3.81吨和6.55吨。

（六）加快生态创建及农村环境整治，示范工作成效明显

一是省级生态文明市创建年底完成。芒市省级生态文明市建设已被纳入州、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列为州政府重点任务之一。目前，芒市省级生态市创建工作已顺利通过州级、省级技术审查，预计11月底完成省级验收，得到正式命名。二是大力推进农村环境连片整治试点项目建设。第一批农村环境综合整治试点市项目建设15座垃圾热解站，总处理规模为45吨/天，配套购置23辆垃圾车（环保12辆，住建11辆）3450个垃圾桶（环保1900只，住建1550只），目前已完成14座垃圾热解站建设，仅剩江东乡花拉厂村垃圾热解站未开工建设。第二批项目将建设10座垃圾热解处理站，总规模29吨/天，配置垃圾桶4705只和20辆垃圾收集清运车，正在加快推进前期工作，预计下半年开工建设。三是开展勐板河水库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及综合治理。根据《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芒市勐板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及综合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芒政办发〔2017〕115号），从2017年起，力争用3年时间，通过实施搬迁分流、农业面源污染控制、水土保持工程、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程、水库生态湿地建设工程等，深入推进勐板河水库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对水源地的污染和破坏，完善保护区生态修复功能，建立饮用水源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确保勐板河水库饮用水源地水质达到国家饮用水二类标准。

（六）加强环境监管，切实保障群众环境权益

一是深入实施环境网格化监管，完善企业“一厂一档”。建立了“无空隙、全覆盖、横到边、纵到底”的网格化环境监管体系，做到网格直接责任人“三清三到位”（即区域清、职责清、底数清和监管到位、服务到位、互通到位），确保环境监管全覆盖。2017年，确定排污单位160家，其中一般排污单位106家，重点排污单位54家，特殊监管单位6家。     二是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执法工作制度。制定实施《芒市污染源日常环境监管领域推广随机抽查制度实施方案》，推广实行双随机执法工作，160家企业纳入随机抽查监管名单，严格按照环境监察计划进行现场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以保证污染防治设施正常稳定运行，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1-10月，下发《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152份，处罚20家，下达行政处罚罚金44.6万元，已缴罚款27万元，及时有效纠正了环境违法行为。三是认真落实办理环境信访纠纷。进一步加强“12369”环保投诉热线管理和纠纷信访办理工作。1-10月，办理各类环境投诉纠纷信访121件，其中水污染5件、大气污染65件、噪声污染46件、固废污染5件。四是着力加强重点企业污染源在线管理。重点对辖区内糖厂、水泥厂 、硅厂、医院、橡胶厂等21家重点废水、废气行业安装的29套污染物在线监测系统和26套污染源视频监控系统进行监管，每天对在线监测数据及污染源视频情况进行实时跟踪记录，发现问题及时督促企业进行整改，有效杜绝企业偷排行为。五是继续开展绿色护考行动。连续15年开展绿色护考行动，保障高考迎考环境。高考期间，我局联合公安、文体广电旅游、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住建、教育等6部门组成环保专项行动小组，对市内各建筑施工队、餐饮、娱乐场所、铁件加工、铝合金加工点、个体工商户发放《关于加强2017年芒市中高考期间噪声污染控制的通知》，开展“绿色护考”专项整治行动，检查考场各类噪声源57家，为广大考生营造了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和应考环境。

（七）以督促改，圆满完成省环境保护督察迎检工作 

在省环境保护督察进驻督察期间，芒市及时成立了以市委书记、市长为双组长，市委副书记、市纪委书记、常务副市长、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迎检和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了6个工作组，提前做好迎接督察、整改问题的准备。督察期间，芒市共收到督察组转办的环境举报件8件，交办的8件举报件已经全部办理完毕，共责令改正违法行为93家，限期整改违法行为64家，扣押物品23件，罚款5000元，追缴排污费5280元。

二、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指政府凭借国家政治权力，以社会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拨款。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指国家通过向社会征收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并专项用于支持特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财政拨款。
（四）上级补助收入：指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五）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六）其他收入: 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七）基本支出：指单位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各项支出。即单位人员工资、日常公用经费、对个人和家庭补助等。

（八）项目支出：指单位除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九)年初结转和结余: 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本年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年末结转和结余: 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十一)机关运行经费: 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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